
档案利用流程（个人） 
 

利用人 

持本人有效证件原件或复印件 
（身份证、一卡通、学生证、毕业证、学位

证，其一即可） 

档案馆登记留档 

查阅、复印 

档案馆工作人员审核、盖章 

注:查阅时间工作日 8:30—11:30   14:30—17:00 

联系电话：5616526 

 

代办人 

持委托人有效证件原件或复印件 
（身份证、一卡通、学生证、毕业证、学位证，

其一即可） 


